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设计产业
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   总则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区关于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要求，加快推动时尚设计、城市设计、工业设计及数字创意设计相关产业在城市副中心创新集聚、提质升级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设计产业生态，打造全球设计产业高地，制定本措施。
第二章   支持方向及标准
（一）支持优质设计机构发展【聚焦大师工作室】
聚焦时尚设计、工艺美术领域，大力集聚培育大师创新工作室、高级定制工作室，对国家级大师工作室、市级大师工作室，分别给予最高20万元、10万元资金支持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广泛吸纳优质设计人才【聚焦全行业人才】
落实副中心设计人才专项支持政策，开放设计人才参评副中心各类人才专门赛道，支持设计领域高层次人才、青年创意骨干申报副中心各类人才，按照标准给予支持，打造具有副中心特色的设计人才队伍。
（三）开放多元设计应用场景【聚焦时尚设计、城市设计、工业设计及数字创意设计】
开放智慧城市、文商旅体融合、城市更新等副中心特色应用场景资源，重点吸引时尚设计、城市设计、工业设计及数字创意设计机构在服务民生、创新生态、绿色低碳、人工智能等方面开拓新领域，增加设计服务行业整体需求。
（四）打造新型标杆示范项目【聚焦城市设计、工业设计】
聚焦城市设计和工业设计领域新型示范项目建设，对示范带动作用显著的项目，优先推荐参评国家级、市级设计类奖项及示范认定。
（五）营造“设计之都”产业氛围【聚焦活动举办】
支持举办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、北京时装周、北京国际设计周，鼓励在城市副中心集聚举办国际国内高水平设计论坛、创意赛事、专业展览、时尚走秀、新品发布等品牌化、专业化、国际化产业活动。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重大活动，最高支持50万元。
（六）加强公共设计平台建设【聚焦时尚设计、城市设计、工业设计及数字创意设计】
支持建设时尚设计、城市设计、工业设计和数字创意设计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、概念验证平台等载体，搭建面料博物馆、AI+设计平台，面向全行业提供技术支撑、资源共享、研发协作等服务，降低企业创新成本，提升行业整体创新水平。对有效支撑行业发展的平台，给予最高100万元一次性支持。
（七）推动设计成果转化落地【聚焦时尚设计、城市设计、工业设计及数字创意设计】
重点推动时尚设计、城市设计、工业设计和数字创意设计等领域成果转化，鼓励高校、设计机构和企业在城市副中心开展产学研合作，促进时尚原创设计、数字创意设计等前沿成果向产品化、市场化转化，对转化成功的项目，给予最高50万元一次性支持。
第三章   附则
本着从优不重复的原则，该措施与区级其他产业政策相同的内容，企业择优申报，不重复享受；执行期间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或遇政策调整的，从其规定。
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有效期一年。本措施由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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